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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8690][bookmark: _Toc1629][bookmark: _Toc32371][bookmark: _Toc8423]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3262][bookmark: _Toc8773][bookmark: _Toc29033][bookmark: _Toc291]（一）部门概况	
1.机构设置
根据三门峡市人民政府（三办文〔2019〕49号）文件规定，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是市政府工作部门，为正处级，挂三门峡市文物局牌子。内设22个科室，包括办公室、政策法规科、人事科、财务科、艺术科、公共服务科、科技教育科、非物质文化遗产科、产业发展科、资源开发科、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科、对外交流合作科、宣传推广科、传媒机构、管理科、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科、广电舆论宣传管理科、文物保护和考古科、博物馆与文物交流科，文物资源管理与安全科、政务服务科、机关党委。
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预算包括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机关本级预算以及11个局属二级单位预算，具体是:（1）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本级（2）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3）三门峡市博物馆（4）三门峡市旅游协调办公室（ 5）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6）三门峡市文化旅游公共事务中心（7）三门峡市群众艺术馆（8）三门峡市戏曲研究中心（9）三门峡市艺术研究所（10）三门峡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11）三门峡市广播电视监测台（12）三门峡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2.主要职责
三门峡市文广旅局主要职责如下：
（1）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宣传、文化和文物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拟订全市文化、广电、旅游和文物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起草历史文化保护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和管理制度并负责监督实施。
（2）统筹规划全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广电事业、旅游业、文物和博物馆事业发展，拟订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推动文化广电和旅游体制机制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3）管理全市重大文化和旅游活动，指导全市重点文化和旅游设施建设，组织全市文化和旅游整体形象宣传推广，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对外合作和市场推广，拟订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施，指导、推进全域旅游。
（4）指导、管理全市文艺事业，指导艺术创作生产，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推动各相关门类艺术、各相关艺术品种发展。
（5）负责全市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深入推进旅游惠民，推动文化惠民工程实施。
（6）指导、推进全市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行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
（7）负责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普及、弘扬和振兴。
（8）统筹规划全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组织实施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挖掘、保护和利用工作，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
（9）指导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对文化和旅游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推进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依法规范文化和旅游市场，会同有关部门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责任。
（10）指导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组织查处全市性、跨区域文化、文物、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旅游等市场的违法行为，督查督办大案要案，维护市场秩序。
（11）指导、管理全市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文物和博物馆对外及对港澳台交流、合作和宣传、推广工作，组织大型文化和旅游对外及对港澳台交流、推广活动，推动三门峡文化走出去。
（12）指导、监督广播电视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实施相关公共服务重大公益工程和公益活动，扶助贫困地区广播电视建设和发展。
（13）负责对全市各类广播电视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会同有关部门对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进行管理。实施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14）指导全市电视剧行业发展和电视剧创作生产。监督管理、审查广播电视节目、网络视听节目的内容和质量。指导、监管广播电视广告播放。
（15）指导、协调广播电视全市性重大宣传活动，指导实施广播电视节目评价工作。
（16）负责推进全市广播电视与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融合发展，推进广电网与电信网、互联网三网融合。
（17）组织拟订全市广播电视科技发展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负责对全市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监测和安全播出进行监管，指导、推进全市“智慧广电”建设和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指导、协调广播电视系统安全和保卫工作。
 (18)指导全市文物保护宣传工作，制定全市文物和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组织文物和博物馆人才培训。会同有关部门处理文物安全保卫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19）负责全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监督工作,协同有关部门负责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推荐申报和规划、管理、保护、监督工作。
（20）组织全市文物资源调查,申报全国、省级、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指导全市大遗址保护、古建筑保护维修、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保护工作,组织实施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项目,负责全市文物调查、勘探、考古发掘工作。
（21）负责推动和完善文物和博物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全市文物和博物馆、纪念馆的业务工作；负责文物和博物馆有关审核、报批工作,指导社会文物管理、抢救、征集等工作，协调博物馆间的交流与协作。
（22）编制文物事业经费预算,审核并监督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规划、指导全市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负责全省文物事业统计工作。
（23）负责组织全市区域内国家、省、市重点项目建设中的文物抢救保护工作。
（24）拟订全市文物和博物馆科技、信息化工作规划,组织实施重大文物保护科技项目,促进文物保护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
（25）拟订全市文物资源管理利用规划,指导全市文物和博物馆单位开放利用及文创产品的研发推广,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全市文物单位的开放管理、保护利用工作。监督管理涉案文物鉴定评估工作。
（26）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3.部门编制
（1）人员编制情况
参与2022年度财务预决算编制的三门峡市文广旅局及下属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共计321人，实有265人。
（2）在编车辆情况：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三门峡市文广旅局在编车辆10辆。
[bookmark: _Toc28561][bookmark: _Toc21613][bookmark: _Toc7044][bookmark: _Toc16811]（二）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三门峡市文广旅局2022年度人员工资、公用经费、专项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资金规模6063.14万元（决算数）；截至2022年12月31日，支出合计6033.53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9.51%。
2、 [bookmark: _Toc16086][bookmark: _Toc43629111][bookmark: _Toc3849][bookmark: _Toc43906881][bookmark: _Toc6035]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496772130][bookmark: _Toc43629112][bookmark: _Toc43906882][bookmark: _Toc3466][bookmark: _Toc6937][bookmark: _Toc3199]（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及范围
1.评价目的
此次评价通过收集部门职能规划、部门管理、部门职能履行等信息，分析部门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对部门基本运转及部门职能履行的保障作用。围绕部门和单位职责、行业发展规划，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统筹考虑资产和业务活动，从部门管理效率、履职效能、运行成本、社会效应、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衡量部门整体及核心业务实施效果，推动提高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水平。通过总结经验做法，分析部门资金使用、资金管理和部门履职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建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bookmark: _Toc10205]2.评价对象及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资金使用效益，共计6033.53万元。评价时段为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评价范围涉及部门各内设机构及直属事业单位。评价内容包含部门决策、部门管理、履职绩效、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bookmark: _Toc11919][bookmark: _Toc14043][bookmark: _Toc21094]（二）绩效评价依据
本次绩效评价依据主要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文件：
1.中央层面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1〕285号）；
（3）《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11〕416号）；
（4）《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预〔2013〕53号）；
（5）《地方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方案》（财预〔2014〕45号）；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2.河南省及三门峡市层面
（1）《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号）；
（2）《中共三门峡市委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三发〔2020〕14号)；
（3）《三门峡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三门峡市市级预算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等5个管理办法的通知》（三财预〔2020〕677号) ；
（4）三门峡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三门峡市市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三财效〔2021〕1号)；
（5）三门峡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市级财政重点项目和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三财效〔2023〕5号)；
（6）三门峡市文广旅局提供的与政策制度相关、履职相关、财务相关的资料以及与此次评价相关的其他文件资料。
[bookmark: _Toc29984][bookmark: _Toc18206][bookmark: _Toc13025]（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bookmark: _Toc43906883]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整体框架依据相关文件规定，结合三门峡市文广旅的部门职责特点，由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31个三级指标组成，着重突出结果导向，产出、效益指标权重占65分。指标数据来源于被评价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问卷调查、实地调研、访谈、立项文件等资料。
[bookmark: _Toc24972][bookmark: _Toc20887][bookmark: _Toc23116]（四）绩效评价原则、方法
1.评价原则
（1）立足整体，关注重点。对部门的职能、职责进行重要性排序，聚焦与部门重要职能、职责紧密相关的工作重点、核心业务，与职能职责关系不紧密的工作进行关联性、必要性分析。
（2）立足支出，以财评事。以部门整体支出评价为重点，兼顾部门收入。通过对财政资金支出方向、使用进度进行分析评判，全面、客观反映部门年度预算安排、工作开展、资金使用、履职成效的关联性与匹配度。
（3）立足工作计划，考察部门履职。部门整体预算绩效评价的基础和出发点是部门当年度工作计划，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预算明细构成，结合部门中长期发展规划，分析评价当年度部门职能履行程度和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Toc13313]2.评价方法
（1） 根据三门峡市财政局《三门峡市市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针对本次绩效评价特点，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紧盯项目外部环境、资金分配、组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原则设计评分，采用因素分析法、比较法、公众评判法、数据收集分析法、咨询专家意见法等方法进行评价。
[bookmark: _Toc43629114][bookmark: _Toc498673127][bookmark: _Toc21519][bookmark: _Toc43906885][bookmark: _Toc20550][bookmark: _Toc10238][bookmark: _Toc11046]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3795][bookmark: _Toc31272][bookmark: _Toc18530][bookmark: _Toc15930]（一）评价总体得分
[bookmark: _Toc14693][bookmark: _Toc28019][bookmark: _Toc18443][bookmark: _Toc24365][bookmark: _Toc10764]结合基础数据采集、调研、访谈、问卷调查等情况，运用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进行分析、评价。三门峡市文广旅局部门整体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80.91分，绩效评级：良。
[bookmark: _Toc9032]（二）综合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组本着客观公正原则，从投入管理、产出和履职效益三方面对三门峡市文广旅局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三门峡市文广旅局在推进博物馆提档升级和展陈创新、推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贺信精神、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持续开展文化惠民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绩效管理、资产管理、预算管理、内控制度建设与执行等方面仍存在需要提升之处。
绩效评价得分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A投入管理（35分）
	A1工作目标管理（5分）
	A11年度履职目标相关性
	2
	2.00 

	
	
	A12工作任务科学性
	1
	1.00 

	
	
	A13绩效指标合理性
	2
	1.20 

	
	A2预算和财务管理(15分)
	A21预算编制完整性
	1
	0.00 

	
	
	A22专项资金细化率
	1
	1.00 

	
	
	A23预算执行率
	1
	0.99 

	
	
	A24预算调整率
	1
	0.00 

	
	
	A25结转结余率
	1
	1.00 

	
	
	A26公用经费控制率
	1
	0.00 

	
	
	A27“三公经费”控制率
	1
	1.00 

	
	
	A28政府采购执行率
	1
	0.00 

	
	
	A29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33 

	
	
	A210资金使用合规性
	4
	2.00 

	
	
	A211预决算信息公开性
	1
	1.00 

	
	A3项目管理（4分）
	A31项目实施程序规范性
	2
	0.67 

	
	
	A32项目监管有效性
	2
	0.50 

	
	A4资产管理（4分）
	A41管理制度健全性
	1
	0.33 

	
	
	A42资产管理安全性
	2
	0.80 

	
	
	A43固定资产利用率
	1
	0.00 

	
	A5人员管理（1分）
	A51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
	1
	1.00 

	
	A6绩效管理（6分）
	A61事前绩效评估完成情况
	1
	1.00 

	
	
	A62绩效监控完成情况
	1
	1.00 

	
	
	A63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1
	0.50 

	
	
	A64部门评价开展情况
	1
	0.50 

	
	
	A65评价结果应用情况
	2
	0.67 

	B产出（35分）
	B1重点工作任务完成率（2分）
	B11-4项重点工作任务完成率
	8
	8.00 

	
	B2履职目标实现情况（33分）
	B21-14项履职目标完成率
	27
	24.11 

	C效益（30分）
	C1履职效益（15分）
	C11经济效益
	5
	5.00 

	
	
	C12社会效益
	5
	5.00 

	
	
	C13生态效益
	5
	5.00 

	
	C2满意度（15分）
	C21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率
	15
	14.32 

	
	
	
	
	

	总    分
	100
	80.91 


[bookmark: _Toc1253][bookmark: _Toc22585][bookmark: _Toc43906889][bookmark: _Toc29712][bookmark: _Toc19376]四、主要经验与做法
（一）推动总书记贺信精神在三门峡落实落地。在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的亲自部署、高位推动下，三门峡市文广旅局上下同心，抢抓总书记贺信、双百周年举办地的“溢出”效应和知名度优势。赢得了一批国字号招牌。首先，庙底沟博物馆“花开中国”专题展览，成功获评“2021年度河南省优秀陈列展览”、“新时代博物馆百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以及全国文博系统的最高荣誉——“全国博物馆十大展览精品奖”。其次，和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了首届仰韶论坛，仰韶论坛主会场永久落户三门峡。其三，仰韶村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虢国墓地考古遗址公园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二）强力推进文旅文创融合发展。完成《三门峡市“十四
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并顺利通过专家评审。天
鹅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顺利通过评审；积极推广智慧化系统；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命名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5个、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2个、休闲观光园区1个等；推进民宿项目落地；研学旅游初具规模。
（三）有效推动重点文旅项目建设。积极向国家局、省局汇
报沟通，争取政策、资金、项目，助推重点文旅项目建设。
（四）积极融入“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品牌，宣传推介“黄河三门峡 美丽天鹅城”城市名片，新华网《习近平讲述的故事》栏目组、央视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先后到三门峡市实地拍摄，仰韶文化连续亮相中央媒体；在《中国文物报》《三门峡日报》刊登专版，三门峡市文旅频道新开设《文物会说话》栏目；在微信、抖音、B 站、小红书等平台开通官方视频号，搭建新媒体宣传矩阵，三门峡、花开中国、圣地仰韶保持了较高曝光度。
（五）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惠民水平。组织多家景区开展了“免
门票、促消费”活动；乡村文化合作社建成399个，超额完成全年目标；组织开展了首届“惠民文化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创新性开展“每日一课”“每日一读”线上文化惠民活动；在“共享村晚”文化志愿乡村行公益活动中，“唱响村戏·专场晚会”入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力，评审认定三门峡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0名；在省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绩效考核中，三门峡市连续四年被评为优秀等次，位列全省第一梯队。
（六）扎实推进精品广电建设。意识形态阵地不断巩固，广
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持续向好；少儿节目“童言童语”入选 2021
年度优秀少儿节目扶持项目，纪录片《足迹》《严控有温情》《百
年崤函》等多件作品参选各类奖项评选。开辟文旅频道，设置了《崤函大舞台》《文物会说话》《家乡味道》等 9 档栏目。圆满完成二十大期间全市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在全省广播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评比中三门峡市喜获一等奖1件，二等奖1件，三等奖5件。
（七）推进平安建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重点抓好文旅行业
安全风险隐患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改行动，建立健全了“境外卫星
电视治理”“平安文化市场”“平安景区”“文物安全”“信访
稳定”等工作责任制、责任追究机制和大案要案协查督办机制，
筑牢安全防线，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八）树立法治思维推进依法行政。制订编印科学规范、体
系健全的《党内法规制度汇编》《工作制度》。完成《三门峡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条例》的立法工作。
[bookmark: _Toc31068][bookmark: _Toc9051][bookmark: _Toc26051][bookmark: _Toc29808]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bookmark: _Toc19204][bookmark: _Toc23094]（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绩效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产出、效益指标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不完全对应。如：全年游客投诉控制率指标值为1‰以内，与政府安排重点目标任务全年游客投诉控制率0.5‰以内不一致；二是效益指标中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文旅事业发展水平指标值为提高，未设置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具体指标值，评价标准不清晰和不可衡量。三是绩效自评报告内容较简单，描述不够全面。
2.固定资产管理有待加强
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如：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车辆桑塔纳轿车豫M60639已于2019年6月处置，金杯小型普通客车豫M61986已于2020年7月处置，因未及时提交车辆处置资料，截至2022年底单位账上及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仍有该2辆车，且无金杯小型普通客车豫M61986处置收入上缴凭证。三菱小型越野客车豫MJ6336已于2021年8月处置，2022年12月31日才进行账务处理，且处置收入20,500元未记账。
三门峡市文广旅局2022年未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固定资产卡片账中部分资产未列明资产存放地点、使用部门及使用人。
3.预决算管理不规范
预算编制不科学，预算执行不严格，临时追加较多，预算调整过大。
4.内控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支出管理不够严格
一是内控制度不健全。三门峡市文广旅局提供了财务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政府采购及招投标管理制度、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但无管理制度开始实施日期，无实施签发文件。
二是个别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支出管理不够严格。如：三门峡市博物馆2022年12月10号凭证，支陕县四季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环境治费13,170元，无协议，无验收手续，无采购方式资料;2022年10月24号凭证，支郑州迅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台电脑款10,000元，无固定资产采购申请审批手续；2022年10月12号凭证，支三门峡中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院墙散水整修费15,386元，无会议纪要，无验收手续；2022年5月12号凭证，支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三门峡分公司电话费15,000元，无会议纪要，无协议，无电话号码清单。三门峡虢国博物馆2022年11月46号凭证，支河南星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防系统维保费48,800元，无会议纪要，无采购方式资料；2022年9月27号凭证，支三门峡市中心医院2021年度职工体验费29,400元，无协议，无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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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绩效管理，提高绩效评价意识
科学合理设置绩效指标，与年度计划数相对应，指标清晰，具有可衡量性。定期开展绩效监控，跟踪关键节点的任务目标完成进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改进管理和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
2.加强资产管理，完善资产相关手续
定期盘点固定资产，落实资产使用状况、使用部门和存放地点。规范资产处置程序，及时办理、交接处置手续，规范账务处理，保证资产账卡、账实相符。
3.重视预算编制工作，提高预算执行力
提升对预算编制和执行的重视程度，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量入为出，发挥预算对行政运行成本的控制作用。
4.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加强对各项支出的审核
按照国家财经制度，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和对各项支出的严格审核，对不完整、不合规的原始凭证不予接受，对不符合制度规定的支出不予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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